
晋师校字〔2012〕3 号

山 西 师 范 大 学

关于印发《山西师范大学学生海外教育实习选

拔及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所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：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所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：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所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：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所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：

《山西师范大学学生海外教育实习选拔及管理办法》已经

2012 年 3 月 14 日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

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附：山西师范大学学生海外教育实习选拔及管理办法

山西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

二○一二年四月七日

山西师范大学文件 



山西师范大学
学生海外教育实习选拔及管理办法

为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需要，推动我校教师教育改革和

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，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方式、办学经验

和教育理念，加强我校国际交流与合作，拓展我校学生的国际视

野，培养卓越的教育人才，我校拟选拔优秀学生赴国外多所院校

进行短期实习。为规范学生海外教育实习的选拔及派出工作，确

保该项工作顺利有序地进行，特制定以下办法：

一、选派计划及费用说明

根据学校发展和人才培养需要，计划每年选派部分优秀在校

本科生和研究生赴海外实习。

关于实习费用，除国际旅费由学生承担外，学校承担其它各

项境内及境外费用，包括申领护照、签证、境外实习、食宿、交

通及保险费用。

二、实习国别及期限

实习国别为日本、韩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英国、

新加坡、香港等教育发达的国家和地区，具体视当年联系情况而

定。

派出时间为每年 4 月份左右，实习期限为 2—4 周。

三、申请条件

1. 具有顶岗实习经历的本科四年级学生及研究生三年级学

生，专业不限；

2.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教育事业，具有为基础教育事业长

期服务的理想和决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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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品行端正，身心健康，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履行学校

各项规章制度，无违纪记录及不良嗜好；

4. 具有良好的专业基础和发展潜力；

5. 具有较强的外语水平和实际运用能力，英语要求通过四

级及以上考试，或日语通过三级及以上考试；

6. 综合素质强，具有一定特长，如表演、演讲、书法等；

7. 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。

四、选拔原则

1. 信息公开，流程规范；

2. 公平竞争，择优录取；

3. 本科生为主、硕士研究生占适当比例。

五、选拔程序

1. 由外事处发布海外教育实习项目实施公告，符合报名条

件的学生填写海外教育实习申请表，并报送所在学院；

2. 所在学院根据报名情况，制定具体的选拔细则，通过对

申请学生进行笔试（30%）、技能大赛（30%）及综合能力测评（40%），

择优选拔 2-3 名候选人。各学院须在推荐意见栏填写具体推荐意

见，并将书面的选拔过程说明以及候选学生材料统一交外事处汇

总；

3. 由外事处牵头，教务处、学生处及相关学院组成考核小

组，对各学院推荐的候选人进行笔试（30%，书面表达能力）及

面试（70%，文化素养、外语水平、才艺展示、应变能力等），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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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确定拟派出学生名单并进行公示；

4. 主管外事副校长审批。

六、派出与管理

1. 为保证实习效果，所有拟派出学生须参加外事处举办的

外语培训和外事培训；

2. 学生自行办理护照，签证及国际机票由外事处统一办理

和预定；

3. 派出前，学校向拟选派学生家长发放《告学生家长书》，

内容包括海外实习安排、费用说明等相关事项，家长务必认真阅

读；同时学生本人及家长须签订《学生安全担保书》，明确出访

纪律及安全注意事项等相关内容，保证海外实习安全顺利进行；

4. 学生保证在实习期间不从事有损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活

动，维护学校荣誉，遵守所在国（地区）的法律法规，与当地人

民友好交往；

5. 实习期间，学生应积极参加对方院校所安排的各类活动，

并认真完成所规定的实习任务；

6. 实习结束后，学生应对海外实习过程和收获进行认真思

考和总结，并通过展板及讲座等形式展示实习成果，从而使更多

的学生获益；

七、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开始实施。

附：山西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实习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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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实习申请表
姓 名 性 别

本人一寸近照籍 贯 出生年月

所在院系 专 业

电子信箱 手机号码

家庭地址

家长姓名及联系方式

英语水平 其它外语水平

特长及其它技能

获奖情况

社会实践情况

申请理由



6

院（所）意见：

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（本科生由所在学院审核并出具推荐意见，研究生由研究生学院审核并出具推荐

意见）

考核小组意见：

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学校意见：

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注：1. 本表格须正反面打印；

2. 本表一式两份；所在院（所）存留一份，外事处存留一份；

3. 填表时需附成绩单、外语等级证书及其它获奖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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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印发 海外实习 管理办法 通知

送：各位校领导

山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二○一二年四月七日印发

共印18份


